
102017.1.6 ❘ 星期五 公 告 公告热线：0571-87054412 87054448

被行政处理人：夏小兵（公民身份证号码：42212919840306053X）
经查，你（单位）无故拖欠徐琪、刘海露等15名职工2016年8

月共计24094元的工资，你（单位）的行为已违反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第一款、《浙江省企业工资支付管理办法》
第二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九
十一条第（一）项、《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一）项之规
定，本机关决定对你（单位）作出如下行政处理:支付徐琪、刘海露
等 15 名职工 2016 年 8 月共计 24094 元的工资，并加付赔偿金
12047元（按应付金额50%的标准计算）。你（单位）应在收到本行
政处理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履行完毕。因其他法定方式无法
送达，现向你公告送达《行政处理决定书书》（温龙人社监理字

〔2016〕53号）。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行政处理决定，可在收到本行政处理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
向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政府或温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请
行政复议，或者自收到本行政处理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温州
市龙湾区人民法院起诉，但不得自行停止执行本行政处理决定。

温州市龙湾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7年1月6日

行政处理决定书送达公告
杭州威顿实业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的（2016）杭仲（房）字第00467号申请人

浙江尚坤建设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杭州威顿实业有限公司关于建设工程施工
合同纠纷一案，申请人请求裁决：1、被申请人立即向申请人支付工程款
862382.68元；2、被申请人支付从2013年3月15日起至裁决书确定的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从2013年3月15日起暂计至2016年9月2日
为95475.19元，2016年9月3日起按前款金额707132.68元贷款年利率4.35%计
算利息损失至裁决书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为止）；3、被申请人承担本案所
有仲裁费用。因你方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应裁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仲裁申请书副本、证据材料、仲裁风险告知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选
（指）定仲裁员声明书、授权委托书、《杭州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选定仲裁员的期限为本公告送达
期满之日起10日内，提交答辩书的期限为本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5日内，举证
期限为本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20日内。上述期限届满后，本仲裁委员会将依法
组成仲裁庭并定于2017年4月11日下午14点30分在本委第二仲裁庭开庭审理
本案。（本委地址：杭州市湖墅南路 356 号锦绣大厦 3 楼，邮编 310005，电话
0571－88394760）。领取裁决书的时间为庭审之日起60日内，逾期视为送达。

杭州仲裁委员会
2017年1月6日

仲 裁 公 告

法院公告
2017年1月6日

登公告又有新招啦！

上平安浙江网（http://www.pazjw.gov.cn/）首页

右侧“浙江法院公告系统”注册账号吧！

您可以自助上传公告，还能通过支付宝缴公告

费！

审核通过的公告，刊登日期、版面位置都能一目

了然哦，赶紧动手试试吧！

（2016）浙0106民初10463号
杭州联合超滤净化设备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上

海声威机电设备有限公司诉你方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
告诉请要求你方支付货款。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
午10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728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
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9311号

林雪梅：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分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
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 15 日内和 30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15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726 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
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8223号

毛时宇：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黄龙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
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 30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15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726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
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8844号

徐巧妹：本院受理原告张阿毛诉你及被告张虹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
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
午9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726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
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9068号

周锦春：本院受理原告邓经纬诉你方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你方归还借款本金及利息等。
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
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
午9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729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
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91民初2639号

方佰荣：本院受理原告世茂天成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
司杭州分公司诉被告方佰荣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17
年4月20日下午15时在本院第一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91民初2642号

胡玉娥：本院受理原告世茂天成物业服务集团
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诉被告胡玉娥物业服务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
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17年4月20日下午15
时在本院第一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91民初2646号

胡逢飞：本院受理原告世茂天成物业服务集团
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诉被告胡逢飞物业服务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
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17年4月20日下午15
时30分在本院第一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91民初2877号

陈蕾：本院受理原告沈强诉被告陈蕾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
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17年4月20日上午10
时在本院第一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91民初2871号

蒋博欣：本院受理原告沈强诉被告蒋博欣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
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17年4月20日
上午9时30分在本院第一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91民初1680号

朱海斌、沈玲：本院受理原告王龙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
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17年4月13日9时30分
于本院三楼一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91民初3195号

杭州联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赵宏文
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17年4月20日9时30

分于本院二楼三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9民初17701号

沈唐峰、周桂英：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嘉德担保有限
公司诉被告沈唐峰、周桂英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诉讼须知、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2017年4月6日下午13时50分在本院第九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15436号

管阿新、管晓春：本院受理的原告杭州信义担保有
限公司诉被告管阿新、管晓春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7年4月10日
下午14时00分在本院第二十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22民初4141号之一

钟幼平、张光明、张杨捷：本院受理原告王洪义诉被
告张光明、钟幼平、张杨捷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122民初4141
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如下：一、被告钟幼平、张光明
返还原告王洪义借款100万元，并支付按月利率2%自
2016年3月11日计算至借款还清之日止的利息，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付清。二、被告钟幼平、张光明
支付原告王洪义公告费65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日内付清。三、被告张杨捷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
偿责任。案件受理费14832元，保全费5000元，由被
告钟幼平、张光明、张杨捷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7日内交纳。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16）浙0122民初4322号之一

钟幼平、张光明：本院受理原告方长明诉被告钟幼
平、张光明、张杨捷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122民初4322号民事
判决书。本院判决如下：一、被告钟幼平、张光明返还原
告方长明借款40万元，并支付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
类贷款基准利率的三倍自2015年12月15日计算至借
款还清之日止的利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付
清。二、被告钟幼平、张光明支付原告方长明公告费650
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付清。三、被告张杨捷
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案件受理费7300元，
由被告钟幼平、张光明、张杨捷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7日内交纳。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16）浙0122民初4323号之一

钟幼平、张杨捷：本院受理原告方长明诉被告钟
幼平、张杨捷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122民初4323号民事
判决书。本院判决如下：一、被告钟幼平返还原告方
长明借款30万元，并支付按年利率6%自2016年9月
12日计算至借款还清之日止的利息，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10日内付清。二、被告钟幼平支付原告方长明
公告费 650 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付清。
三、被告张杨捷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
驳回原告方长明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800
元，由被告钟幼平、张杨捷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7日内交纳。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16）浙0122民初4311号之一

钟幼平、张光明：本院受理原告喻燕诉被告钟
幼平、张光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122 民初 4311 号
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如下：一、被告钟幼平、张光
明返还原告喻燕借款 23 万元，并支付按月利率 2%
计算至借款还清之日止的利息（其中借款 3 万元自
2015年12月23日起算，借款20万元自2016年1月1
日起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付清。二、
被告钟幼平、张光明支付原告喻燕公告费650元，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付清。案件受理费 5321
元，由被告钟幼平、张光明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7日内交纳。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16）浙0122民初4310号之一

钟幼平、张光明：本院受理原告喻萍诉被告钟
幼平、张光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122 民初 4310 号
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如下：一、被告钟幼平、张光
明返还原告喻萍借款 215000 元，并支付按月利率

2%计算至借款还清之日止
的利息（其中借款 7 万元自
2016 年 3 月 1 日起算，借款
10 万元自 2015 年 12 月 1 日
起算，借款 45000 元自 2016
年 6 月 13 日起算），于本判
决 生 效 之 日 起 10 日 内 付
清。二、被告钟幼平、张光
明支付原告喻萍公告费650
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付清。案件受理费
4972 元，由被告钟幼平、张
光明负担，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 7 日内交纳。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 起 15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 省 杭 州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16）浙0122民初4464号
之一

钟幼平：本院受理原告
钟萍粤诉被告钟幼平、张光
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 达（2016）浙 0122 民 初
4464 号民事判决书。本院
判决如下：一、被告钟幼平返
还原告钟萍粤借款 255000
元，支付2016年1月20日止
利息 45000 元，并支付按月
利率 1.5%以借款 255000 元
为基数自 2016 年 1 月 21 日
计算至借款还清之日止的利
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
日内付清。二、被告钟幼平
支付原告钟萍粤公告费650
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

日内付清。三、驳回原告钟萍粤其他诉讼请求。案件
受理费6333元，由被告钟幼平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7日内交纳。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16）浙0122民初4465号之一

钟幼平：本院受理原告钟亚粤诉被告钟幼平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6）浙 0122 民初 4465 号民事判决书。本院
判决如下：一、被告钟幼平返还原告钟亚粤借款 30
万元，支付 2016 年 9 月 19 日止利息 70800 元，并支
付按月利率 1.5%自 2016 年 9 月 20 日计算至借款还
清之日止的利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付
清。二、被告钟幼平支付原告钟亚粤公告费650元，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付清。案件受理费
6862元，由被告钟幼平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
日内交纳。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16）浙0122民初4433号之一

钟幼平：本院受理原告钱建珍诉被告钟幼平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6）浙0122民初4433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如
下：一、被告钟幼平返还原告钱建珍借款70万元，支付
2016年9月19日止利息98250元，并支付按月利率1.5%
自2016年9月20日计算至借款还清之日止的利息，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付清。二、被告钟幼平支付
原告钱建珍公告费65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
付清。案件受理费11783元，由被告钟幼平负担，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纳。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16）浙0122民初5994号

朱余奎：本院受理原告周杏琴诉被告朱余奎离
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
庭传票、应诉通知书和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等应诉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次日起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5 日 9 时（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判决。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16）浙0122民初5079号之一

范修员、范延妹：本院受理原告华夏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杭州桐庐支行与被告范修员、范延妹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
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开庭
传票等诉讼文书。原告起诉要求：一、被告立即归还原
告借款本金10万元，并支付暂算至2016年10月19日止
的利息、罚息等共计2595.24元，合计102595.24元，2016
年10月20日起至被告借款实际还清之日止的利息按照
合同约定另计；二、本案诉讼费、保全费、实现债权的一
切费用由二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17年4月10日9时在
本院第十二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16）浙0122民初4139号之一

钟幼平、张光明：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市桐庐县
浙富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张光明、钟幼平
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122 民初 4139 号民事判决
书。本院判决如下：一、被告钟幼平、张光明返还原
告杭州市桐庐县浙富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借款
60 万元，并支付按月利率 1.65%自 2016 年 7 月 21 日
计算至 2016 年 12 月 6 日止的利息及按月利率 2%自
2016年12月7日计算至借款还清之日止的利息，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付清。二、被告钟幼平、
张光明支付原告杭州市桐庐县浙富小额贷款股份
有限公司公告费 650 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
内付清。三、若被告钟幼平、张光明未按上述期限
履行债务，原告对桐房他证 2014 字第 119315 号、桐
房他证 2014 字第 119316 号房屋他项权证所载明的
房屋折价者以拍卖、变卖该抵押物所得的价款享有
优先受偿权。案件受理费 9935 元，保全费 5000 元，
由被告张光明、钟幼平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
日内交纳。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桐庐县人民法院

福彩七乐彩
第2017002期 投注总额：7869066元

基本号(● ) 特别号(★)

中奖号码: 27

奖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七等奖

中奖条件

●●●●●●●

●●●●●●★

●●●●●●

●●●●●★

●●●●●

●●●●★

●●●●

中奖注数

0注

10注

225注

810注

9083注

14736注

108356注

奖金

0元/注

25505元/注

2267元/注

200元/注

50元/注

10元/注

5元/注

奖池累计330.9297万元滚入下期。本信息若有误以公
证数据为准。

2017年1月4日

03 07 16 19 20 22 23

奖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中奖条件

基本号和生肖码全部按位相符

6位基本号按位相符

5位基本号按位相符且生肖码也相符

5位（含基本号和生肖码）按位相符

4位（含基本号和生肖码）按位相符

3位（含基本号和生肖码）按位相

符􀏐或1位基本号按位相符且生肖码

也相符

中奖注数

0

0

1

57

738

19310

奖金

0元

0元/注

10000元/注

500 元/注

50 元/注

5 元/注

福彩 6+1

未中出奖金4836.5551万元滚入下期一等奖。本信息若有误
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7年1月4日

第2017002期 投注总额：690926元

基本号 生肖码

中奖号码:(排序） 6 5 5 1 9 2 猪

福彩15选5
中奖号码:（无需排序）
第 2017004期 投注总额：562996元

01 05 06 07 11

奖池累计49.9613万元滚入下期。本信息若有误以公
证数据为准。

2017年1月4日

奖级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中奖条件

中5连4
5个号全中
中任意4个号

中奖注数

0
130
5123

奖金

0元
1434元/注
10元/注

福彩3D 第2017004期

浙江销售2742448元，返奖额765988元。本信息若有
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7年1月4日

中奖号码: 销售总额:43890190元
奖等

单选

组选3

组选6

新投注方式中奖额为􀏑3300元

浙江中奖注数

571

0

976

每注奖额(固定)

1040元

346元

173元

3 1 7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关于义乌市汇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等12户债权的处置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以下简称“我办”）拟处置以下资产，特发布此公告。

表一：债权资产（包括债权项下的担保权益）：
该资产的交易对象须为在中国境内注册并合法存续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

人，并应具备充分支付能力；交易对象不得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
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
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
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办联系商洽。任何对本处置项目有疑问或异议者均可提出征询或异议。征询或异议
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

联系人：张经理 联系电话：0571-87163432
邮件地址：zhanganqi@coamc.com.cn
通讯地址：浙江省杭州市庆春路225号西湖时代广场
邮编：310006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行为可向有关部门举报。
举报电话：010-66507773 、0571-87163165
特别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本公告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
2017年1月6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债权名称

义乌市汇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义乌市童迪制衣有限公司

义乌市广兴进出口有限公司

义乌市天颜袜业有限公司

义乌市宏伟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义乌市烨康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义乌市金通日用品有限公司

义乌市金点印刷有限公司

浙江省义乌市东华油墨有限公司

浙江省义乌市水仙花服饰有限公司

义乌市伊斯顿纸塑包装有限公司

义乌市华伦包纱有限公司

所在地

金华市

金华市

金华市

金华市

金华市

金华市

金华市

金华市

金华市

金华市

金华市

金华市

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本金(截至2015年12月31日)

33，919，960.00

20，800，000.00

7，000，000.00

21，985，700.77

10，000，000.00

9,950,000.00

19，900，000.00

9，800，000.00

11，986，228.89

7，000 ，000.00

47，698，827.85

14，970，000.00

利息(截至2015年12月31日)

1，838，348.73

731，979.22

245，466.95

862.155.74

330，970.51

355,298.17

516，161.05

213.875.74

193，277.13

120，832.64

1，265，687.28

0.00

担保情况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资产情况

停产

停产

勉强经营

勉强经营

停产

勉强经营

停产

勉强经营

停产

停产

勉强经营

勉强经营


